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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67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8号代表建议的答复函

苏连枸代表：

您提出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市场农残检测源头追溯体系的建议》

收悉，办理进展如下：

目前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实行的是分段监管，根据部门“三

定方案”，农业农村局负责监督管理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

到进入批发、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，负责监

督管理职责范围内的农药、肥料等其他农业投入品的质量及使用；

市场监管局负责监督管理进入批发、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

后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。

近年来，市市场监管局按照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的部署安排，

不断加强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，严厉打击销售

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违法违规行为。同时，加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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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农产品经营者的培训与指导，做好农产品溯源管理，对不合

格食用农产品逐级向上溯源，将不合格案件线索移送上游供应商

所在地监管部门，直至种植养殖环节的农业农村部门处理。主要

工作进展如下：

一、深化宣传培训

结合 3.15、食品安全宣传周等主题活动在晋江市内各农贸市

场开展食品安全追溯法律法规宣传，提高公众知晓率，营造共同

推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的良好氛围。并通过建立微信群，分

发操作手册，实时在线指导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熟悉系统的操作。

5月 25 日下午，市食安办牵头，市市场监管局第三党支部、市人

民法院刑二庭党支部、市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党支部、市公安局治

安管理大队党支部、市农业农村局第三党支部走进晋江市禾恒批

发市场，联合开展“农产品质量安全普法宣传进市场”主题党日

活动。五个党支部分别走访市场内摊点，向商家、群众发放宣传

册并开展集中培训。

二、强化督查检查

向池店三大批发市场各派驻一名食品安全监督员，通过责任

约谈、短信提醒等方式督促经营者落实追溯管理主体责任，将“一

品一码”作为日常食品安全执法检查重点内容之一，增加对食用

农产品重点批发市场、食品批发经营者、大型商超、学校食堂、

集体配餐单位的检查频次，倒逼经营者依法履行食品安全信息追

溯主体责任，安排专人对已纳入平台管理的企业生产情况加强线

上巡查，督促指导企业上传平台的信息及贴码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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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溯源管理。

一方面，加强食用农产品溯源监督力度。对不合格食用农产

品及时逐级向上溯源，将不合格案件线索移送上游供应商所在地

监管部门，直至种植养殖环节的农业农村部门处理。2022 年以来，

对外移送不合格食用农产案件线索 178 起（2022 年 125 起，2023

年 53 起），其中移送农业农村部门处理 48 起。

另一方面，激励履行食品安全追溯管理义务。为深入贯彻落

实《福建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》，推动食品安全“一品

一码”全过程追溯体系建设，激励食品经营者积极主动履行食品

安全信息追溯义务。目前《泉州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平台》

（农产品追溯平台）已注册 15624 家，共录入 2126 万条数据。

市场监管局对依法履行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义务、进货查验等义务

的食品经营者，在办理其涉嫌经营不合格食品案件过程中，可适

用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条和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

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免予处罚。

以晋江市禾恒批发市场为例，在 2021 年至 2023 年 3 月 12

日间，对晋江市禾恒批发市场商户销售食用农产品违法违规行为

共立案 173 起，作出行政处罚仅 6起。其中 2021 年立案 58 起，

处罚 3 起；2022 年立案 83 起，处罚 2 起；2023 年截至 3 月 12

日立案 32 起，处罚 1起。

下一步工作：

将持续加强与市农业农村局、商务局的协作配合，督促指导

批发市场开办者（管理者）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食用农场品入场



- 4 -

查验，推进食用农产品经营户，自觉履行进货查验义务。同时，

督促批发市场开办者加强入场销售食用农产品的快检筛查力度，

保障市场销售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。

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陈俊达

经办人员：颜晓帆

联系电话：85629936

2023 年 6 月 5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委及财经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、

农业农村局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5 日印发


